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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戶政 

科 目：民法總則、親屬與繼承編 

 

一、16 歲的甲男與國中同學同齡之乙男透過手機上之通訊軟體用互傳訊息，甲傳給乙的內容為：「因

考上明星高中，獲得祖父贈與一台 A 牌電腦，市價新臺幣(下同)30000 元，但我其實更想要手

機」。乙遂回發訊息，內容為：「我願意以 25000 元向你購買該 A 牌電腦」，但卻誤打成 35000

元。乙隨後發現有誤，而將該訊息收回，但甲己經己讀。試問： 

甲為買手機想要現金，雖訊息被乙收回，仍回覆乙先前訊息，表示願意以 35000 元之價金將

該電腦賣給乙，則甲、乙之意思表示是否達成合致？（10 分） 

10 分） 

10 分）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0 版，慕劍平，民法總則，2-145、2-166 至 2-168、2-207 頁 

【解題關鍵】： 

 ★★★ 

試題分析：若能充分了解意思表示成立之方法，以及成立後，尚有其他生效要件，此題即可順

利解答。 

【擬答】 

甲、乙之意思表示是否達成合致，說明如下： 

按民法(以下皆同)第 95條第 1項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

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所謂非對話之意思表示，是指無法即時使當事人了解溝通之

意思表示之方法，而通訊軟體用互傳訊息，雖然透過網路，能夠迅速即時送達對方，但仍

有數位發送以及相對人裝置是否適合接收之問題，故應屬非對話之意思表示，依法，仍以

通知達到相對人時，意思表示始生效力。依題意，乙發訊息，內容為：「我願意以 25000

元向你購買該 A牌電腦」，該意思表示既然發送並由甲方讀取，意思表示已然生效，乙自

應受其要約意思表示之拘束。 

又，「撤回之通知，同時或先時到達者，不在此限。」、「撤回要約之通知，其到達在要

約到達之後，而按其傳達方法，通常在相當時期內應先時或同時到達，其情形為相對人可

得而知者，相對人應向要約人即發遲到之通知。相對人怠於為前項通知者，其要約撤回之

通知，視為未遲到。」有第 95條第 1項但書及 162條規定可考。依題意，由於乙雖發現

有誤而將該訊息收回，但甲己經己讀，足證乙撤回要約之通知，並未同時或先時到達，故

無第 95條第 1項但書規定之適用。且由於通訊軟體之撤回功能，設計上，皆是在原發送

內容發送成功後，始有收回之可能。故收回功能，絕無可能與原發送內容同時，甚至先時

到達，故亦無第 162條規定之適用。 

綜上，乙之意思表示已經發出並生效，而甲也表示願意以 35000元之價金將該電腦賣給

乙，故甲乙之意思表示已經達成合致。 

乙可否因錯誤而撤銷該意思表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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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

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當事人之資格或

物之性質，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其錯誤，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錯誤之撤銷權，

「自意思表示後，經過 1年而消滅。」，此有第 88條及 90條規定可參。 

依題意，因乙沒有誤認表示客觀意義，但用了所不欲使用的表示方法，屬於表示行為之錯

誤，若該錯誤交易上認為重要，乙無過失，乙原得於意思表示後 1 年內撤銷其意思表示。

而所謂無過失之標準，學說及實務上眾說紛紜，實務見解採取具體輕過失之標準，管見從

之。但本題乙竟然將關係契約內容至為重要之價金擅打錯誤，且無檢查之情況下即發送，

顯然有重大過失，故依前開規定觀之，乙恐怕無法依第 88條規定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 

該契約之效力如何，說明如下 

甲乙間之意思表示雖然合致，但仍需具備意思表示之生效要件，該意思表示始為有效，例

如表意人須具備行為能力、條件已經成就等等，皆屬之。又，滿 7歲以上之未成年人，為

限制行為能力人。而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非屬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年

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外，若所為之者為契約，則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以前，效力未

定。此有第 13條、77條及 78條規定可參。而本題，乙男與甲男同齡，僅 16歲，故為限

制行為能力人，其意思表示，需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始生效力。 

又，民法第 114條第 1項規定，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故所謂之撤銷，是使

已經生效之法律效果，溯及自始不發生效力。故原則上，唯有已經生效之意思表示，始有

撤銷之意義，若意思表示自始無效，原則上自無撤銷之必要。本題，雖乙不具備得依民法

第 88條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要件已如上述，但若該意思表示，只要乙男之法定代理人不

同意，就確定不生效力，即使乙男無法撤銷，也無礙於意思表示無效，故買賣契約不生效

力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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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男志在擔任公務人員，因努力於公務員之國家考試，年過半百仍未婚。在偶然機會下，認識

單身之乙女。二人同居一段時間之後，乙懷有甲男之子丙。於丙尚未出生前，甲立即以意思表

示認領丙，並向戶政機關為登記。試問： 

10 分） 

，在戶政

人員面前爭論不修，則丙應如何從姓？（10 分） 

意再以書面變更丙從乙姓？（10 分）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0 版，慕劍平，親屬編講義，第 116 頁、170-171 頁 

【解題關鍵】： 

 ★★★★ 

試題分析：本題難度在於涉及戶政機關之登記實務，由於戶政登記僅是行政管理，究竟認領或

姓氏之變更，仍應回歸民法之基本原則，把握此點回答，將能夠更得心應手。 

【擬答】： 

戶政機關可否受理甲之認領登記，說明如下： 

對於胎兒得否作為認領之對象，有肯否之爭。但我國多數學者 認為，依照民法第 7條規

定，關於胎兒個人利益之保護，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視為既已出生，因此，胎兒可作為

認領之對象，管見從之。 

又，由於認領之性質，我國通說認為屬於意思表示，亦即認領乃生父對非婚生子女承認其

為父子，而領為自己子女之法律行為。且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不必對被認領之人為之，

亦無須被認領人同意。另外，因認領前，非婚生子女與生父並不存在父子女之法律關係，

經認領後，始取得婚生子女之地位，故認領為形成權之一種。且為不要式行為，至於戶籍

法上規定，應為認領之登記，但此僅為證明方法，非認領之有效發生之要件。因此，甲男

乙女二人同居一段時間之後，乙懷有甲男之子丙。於丙尚未出生前，甲立即以意思表示認

領丙，該意思表示即已生效，不因有無辦理認領登記為必要。 

然，戶籍法上有關，認領登記，須由申請人檢具被認領人的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等文件，

故皆已辦理出生登記後或同時辦理認領登記。故縱戶政機關依戶籍法未能受理甲之認領登

記，也不影響甲之認領已經發生法律上效果。 

丙應如何從姓，說明如下： 

非婚生子女未經生父認領前，與其生父並無父、子女之身分關係，而是與生母依照 1065

條第 2項規定，視為婚生子女。因此民法第 1059-1條第 1項前段規定「非婚生子女從母

姓。」若非婚生子女於出生登記前，已經生父撫育或認領，而被視為生父之婚生子女時，

既然已有父母，則應適用民法第 1059條第 1項規定，於登記前，即由生父與生母以書面

約定子女從父姓或從母姓。 

依題意，乙於丙出生後先辦理出生登記，而依民法第 1059條之 1規定，先從母姓。然，

依前所述，丙出生前，甲已經有效認領，故丙出生時，已有生父及生母，故丙之姓氏，應

依民法第 1059條第 1項規定，於登記前，即由生父與生母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從母

姓，而非依民法第 1059條之 1規定。故戶政機關應將原登記撤銷後，依民法第 1059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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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規定，由生父與生母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從母姓，若甲乙無法書面約定，則民法

第 1059條第 1項後段規定，抽籤決定之。 

於丙成年前，甲、乙可否合意再以書面變更丙從乙姓，說明如下： 

甲、乙於辦理丙之出生登記前，應依民法第 1059條規定，書面約定丙從何人姓氏。該項

約定，並非變更丙之姓氏，而是初次決定丙之姓氏，合先敘明。 

又，民法第 1059-1 條規定，非婚生子女從母姓。經生父認領者，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之規定。而第 1059條第 2項規定，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年前，得由父母以書面

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故，既然甲乙尚未變更過丙之姓氏，則依 1059條之 1準用 1059

條第 2項，甲乙自得於丙未成年前，以書面約定將丙之姓氏變更為母姓。 

 

三、甲男與乙女為夫妻，生下丙男與丁女。丙長大後與戊女結婚，生下 A 與 B 二女，丁長大後嫁

給己男，也生下 C 男。甲尚有其母庚。丙曾於大學畢業考取駕照時，為買車與甲發生衝突，

故意對甲下重手，被宣判殺人未遂之二年徒刑。丁為 C 出國留學之事，與庚發生爭執，並對

庚重大辱罵，而被甲認為不孝，聲明將來不得繼承其財產。一年後甲、乙不幸於一場空難同時

死亡。試問：甲留下 1200 萬元之財產應如何繼承？（40 分)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110 版，慕劍平，繼承編講義，第 2 頁、第 7 頁、第 10 頁、第 16 頁 

【解題關鍵】： 

 ★★ 

試題分析：本題是繼承編的基本考題，主要討論作為繼承人資格的相關問題，掌握基本規定即

可。 

【擬答】 

甲留下 1200萬元之財產應如何繼承，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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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以下同)第 1138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

妹、祖父母之順序定之。故甲、乙不幸於一場空難同時死亡時，何人為甲之繼承人，簡要分

析如下： 

配偶乙：配偶依 1138條規定，原為當然繼承人。然，第 1148條第 1項規定「繼承人自繼

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因此，繼承

人為了享受權利義務，自須具備權利能力。因此，繼承人須於繼承開始前尚生存為限，始

具備繼承人之資格。學者稱之為同時存在原則。而第 11 條規定「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

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因此，甲、乙不幸於一場空難同時死亡，

兩者相互間不發生繼承關係。 

直系血親卑親屬甲：甲原為當然繼承人，然依第 114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故意致被繼

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喪失繼承權。依題意，丙曾故意對甲

下重手，雖未致甲死亡，但仍被宣判殺人未遂之二年徒刑，依法當然喪失繼承權。 

直系血親卑親屬 A、B：一方面為了保護被代位人之繼承人，對於繼承權之期待利益。另

一方面，在於維持子股之公平。第 1140規定「第 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

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依題意，甲因

故喪失繼承權。依法應由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A、B代位其應繼分。 

直系血親卑親屬乙：第 1145條第 1項第 5款固然規定「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

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之喪失繼承權事由。然依該條規定，需對於「被

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始足當之。但依題意，

丁為 C出國留學之事，固然與庚發生爭執，並對庚重大辱罵，縱然該行為該被譴責，且被

甲認為不孝，但終究並非對於甲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故縱然甲聲明將來不得繼承其

財產，丁之繼承權也不因此喪失。 

綜上，甲之繼承人為丁、A、B。 

丁、A、B之應繼分，說明如下 

第 1141 條規定，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而甲之繼承人原為丙丁，

依法丙丁之應繼分各二分之一。而丙之應繼分又由 A、B代位繼承，故 A、B之應繼分，依

同條規定，為各四分之一。 

依題意，甲死亡時留下 1200萬元，自應依前開比例，由丁獲得六百萬，而 AB各獲得三百

萬元。 

 


